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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人涉及诉讼、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一、本次仲裁基本情况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泛海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海控股”）于 2021 年 10 月 18 日收到上海仲裁委员会

送达的仲裁通知书，杨延良（以下简称“申请人”）以股份转让合同纠纷为由，

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受理机构：上海仲裁委员会 

（二）案件当事人 

1. 申请人：杨延良 

2. 被申请人：泛海控股、卢志强 

（三）案由 

申请人以泛海控股及实际控制人卢志强未按照各方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签

订的《谅解备忘录》的约定办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1.96 亿股股份（对应股权转让款 3 亿元）交割手续为由，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出



仲裁申请。 

（四）仲裁请求 

泛海控股继续履行《谅解备忘录》义务，按约定办理转让 1.96 亿股民生证

券股份的交割手续；泛海控股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 3,000 万元，并承担本案的保

全费、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申请人因本案产生的律师费；由卢志强就上述仲裁

请求事项承担连带责任；由泛海控股和卢志强承担本案的仲裁费用。 

二、本次仲裁对泛海控股的可能影响 

鉴于本次仲裁正在进展过程中，目前无法估计本次仲裁对泛海控股的最终

影响。 

 

特此公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人涉及诉讼、仲裁的公

告》之盖章页）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